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4號

原      告  許宸彬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和暘綠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季瑩 

訴訟代理人  熊健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

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167,04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204,92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

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其1,314,642元及同上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318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

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以清潔太陽能板為業。緣於110年間，透過訴

外人黃耀祥之介紹而認識被告公司，進而與被告公司合作。

兩造口頭約定，由被告公司對外向業主承包太陽能板清潔工

程後，交由伊負責施作，雙方並約定每片太陽能板之清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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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係以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太陽能板清潔之「契約單

價」減2元計價。不料，被告並未依約給付報酬，並經伊以

通訊軟體LINE於111年9月29日催告被告後，仍遭置之不理。

經核算被告原應給付伊如附表「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欄所示總金額之工程報酬，而經扣除被告目前已支付之款項

528,600元後，被告尚積欠伊1,314,612元未清償，爰依民法

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等規定暨兩造間承攬契約，請

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前揭金額及法定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1,314,61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三、被告則以：緣於110年3、4月間，被告公司透過黃耀祥引薦

而認識原告，雙方談妥由伊公司向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潔工

程後，轉包予原告負責施作，兩造原約定，每片太陽能板清

洗作業由伊公司實拿分潤2元。嗣於110年4月至8月間，兩造

開始合作幾件工程後，被告發現上開計價方式將導致伊公司

不敷成本，後兩造復於110年8、9月間，原告及其配偶即訴

外人蔡碧妃、被告公司代表人林季瑩及其配偶吳青融4人，

在原告住家重新談妥利潤分配，雙方係達成協議，而由原告

淨拿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契約單價之1/3作為承攬報酬，

被告公司則可分潤1/3，所剩1/3其中一半即1/6，由被告公

司提出作為工安基金，另1/6如原告能提出相對應之營運成

本相關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供原告核銷營運成本，則可再

領取1/6金額之分潤。然查，本件兩造合作期間，始終未能

據原告提出前揭單據以供被告核銷，則本件原告僅得向被告

請求契約單價1/3金額，即如附表「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

價」欄所示之總金額，又上開款項已據被告給付完畢，本件

已無積欠原告任何工程款，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求予駁

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原告為被告之下包，由被告向訴外人業主承攬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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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清洗工程後，轉交原告執行太陽能板清洗作業(下稱系爭

清洗工程)，並於工程完竣後向被告請款；兩造自110年上旬

起即依此模式合作；兩造自000年0月間起迄000年0月間，有

如附表所示之13間業主工程之合作關係；就該13間系爭清洗

作業承攬案件，兩造對於附表所示「業主名稱」、「清洗片

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之數

字均無爭執；被告迄今就附表所示13件工程已給付工程款52

8,600元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表明不爭執外(本院卷

第258至265頁113年3月5日審理筆錄參照)，並有原告提出之

兩造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41頁)、被告

提出之統一發票影本數紙(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

09、213至217、229至243頁)等在卷可參，上情首堪信為

真。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依兩造合作模

式，原告可以請求之工程報酬即利潤分配，究竟為被告與業

主簽訂之承攬契約單價減2元？抑或是該承攬契約單價之1/3

金額？原告本件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上金額款項，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明訂。原告雖主張兩造就附表所

示13件系爭清洗工程約定報酬為：「被告公司與業主間契約

單價金額減2元」，惟為被告否認，則本件自應由原告就此

有利事項盡舉證之責，無法舉證之不利益，自歸原告承擔。

而查，兩造間就附表所示系爭清洗工程之約定報酬，僅為口

頭約定，無任何書面證據可佐，為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本

院卷第19頁)，則原告前揭片面主張之工程報酬計算方式是

否有據，已屬有疑。

㈡原告固以證人蔡碧妃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係證述略

以：被告公司都是用原告的報價金額加2元跟對方承攬清洗

工程等語，而主張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有如上說明之報

酬約定云云。惟經細繹證人蔡碧妃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過

程，就被告訴訟代理人詢之以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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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談細節時，係證述以：(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們三方第

一次合作是什麼時候？)要問我先生(按即原告)、黃耀祥及

被告公司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合作是否在臺

東雞舍？)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雞舍是如何

報價？)我不知道。我知道利潤是固定的；...(被告訴訟代

理人問：有無印象關於利潤分配的約定？)沒有印象。每一

場都要先由我們報價等語(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審理筆錄參

照)。足見證人蔡碧妃事實上就兩造間本件合作模式，未必

均能清晰知道一切細節內容。再參以證人蔡碧妃與原告係夫

妻關係，其證述內容是否全無偏頗之虞而堪認與事實相符，

亦屬有疑。從而於本件原告能提出更多補強證據之前，礙難

逕以證人蔡碧妃前開證述意旨而為原告全然有利之認定。

㈢原告固又執證人黃耀祥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證述略

以：每個案場施作困難度有異，但至少會有10元的利潤讓給

原告，但三分之一的利潤是沒有辦法做起來，因為還要人工

的成本，如果每片算4 、5 元，1,000片就4 、5 千元，扣

除工資就會虧本等語，主張依被告公司陳明之1/3契約單價

工程報酬，原告根本無從獲利而無法經營，本件自應認原告

主張之報酬約定方式(即契約單價減2元)，為合於常情而屬

可採等語；為其有利主張。然查，雙方本件合作模式，亦據

證人吳青融(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季瑩之夫)於本院113年6月21

日審理時證述略以：原先兩造確實約定如原告主張之契約單

價減2元，並由被告公司單純拿取2元之利潤，其餘契約金額

均歸原告享有之合作模式，但因為是由被告公司負責出面開

立營業發票並與業主簽約，本件如乏原告公司提供相關成本

如工資、作業支出等發票以供被告核銷營運成本扣抵營業稅

賦，並且被告公司還要承擔營運上如損害賠償、職災事件補

償等損失，對被告公司而言，並無從獲利，其等遂於110年

8、9月間改與原告協議，由雙方各分享契約單價之1/3金

額，剩餘之1/3則由兩造各分配一半即1/6，附帶條件為，被

告需以此1/6利潤作為工安基金，並原告必須提供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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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以供被告公司核銷，被告始同意

再額外給付契約單價1/6與原告，原告嗣亦有接受被告公司

此一提議，本件方有附表所示之13案合作關係等語(本院卷

第340至343頁審理筆錄參照)。而經本院細繹卷附兩造提出

證據資料，確實僅見被告公司開立與業主之相關發票影本

(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

頁參照)，其中全未見原告提出相關單據足資肯認原告確實

於雙方合作過程中，向被告呈報營業支出與被告公司核銷，

職是，考量本件對外僅需由被告公司對業主負承攬之責，而

無庸由原告公司承擔契約責任等情，堪認證人吳青融前揭主

張之變更後兩造之合作分潤模式，為合於常情而與事實較為

接近、吻合。況依此約定方式合作，僅消原告能提出相關之

營運成本單據(如工人薪資單、原料採購單據等)供被告公司

核銷，原告尚可再向被告請領契約單價之1/6金額作為工程

報酬，自無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之，1/3契約金額利潤報酬

過低，原告顯然無以為繼情形，則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意旨

是否與事實相符，亦非無疑。又以，證人黃耀祥亦向本院證

述略以：(法官問：是否清楚原告在承攬被告公司案場時，

兩造的利潤如何分配？)我當時有參與三個案場，當時兩造

跟我都在現場，當時的提議是例如被告公司跟業主的簽約金

額每片12元，原告可以拿每片10元；(法官問：每個案場都

是這樣的利潤分配模式嗎？)我有參與的那三個案場都是這

樣的模式；(法官問：是哪三個案場？)高雄一間學校、臺東

養雞場，另外一個臺南案場，地點忘記了。這三個案場施作

時間距離現在應該都在三年以上；(法官問：後續兩造的合

作為何你沒有繼續參與？)後來就跟被告公司漸漸沒有聯

絡；(法官問：被告公司主張111 年2月至9月間的兩造合作

案場施工，原告可以拿契約價格的三分之一，是否知悉？)

後續我不清楚等語。足見，證人黃耀祥亦自110年兩造初次

合作3案後，基本已脫離與兩造間之合作關係，而本件附表

所示13案工程實發生於000年0月至9月間，時序上應已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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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祥曾經參與兩造合作之110年階段，則除黃耀祥如未能

知悉兩造後續合作模式細節就時序而言並無扞格外，本件實

無從僅依證人黃耀祥了解之兩造初始合作方式，而可肯認後

續兩造間分潤模式必然一成不變，雙方絕無重新洽談可能，

亦無從據此證述內容而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件依卷附資料及各該證人證述意旨，應認被告

所述之1/3契約單價金額為原告得合法主張之系爭清洗工程

報酬；原告主張本件應依契約單價減2元為兩造間約定分潤

方式，實未有充足證據堪以支撐，即無從逕採為本件審理結

論。

㈤第查，兩造就本判決附表所示之「業主名稱」、「清洗片

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數字

均無爭執，業說明如上，則本件如依契約單價1/3金額計算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工程報酬，總額即為：695,640元，經

扣除原告自認(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之被告已給付前揭

工程報酬之其中528,600元，本件被告即應再給付原告167,0

40元。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㈥至原告本件固亦主張，伊於111年9月26日至27日，尚有為被

告施作被告所承攬之業主國軒公司清洗陸軍工兵訓練中心3,

703片太陽能板工程(按即附表編號13之公司)，此部分自可

一併向被告請款等語(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惟經本院

於113年5月7日審理時當庭詢問兩造，此3,703片工程是否已

經包含在附表編號13兩造所不爭執之原告已施作85,517片範

圍內？均據兩造否認之(本院卷第318頁下方至319頁上方審

理筆錄參照)；並本件亦未據原告於其113年2月27日「陳述

意見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中計入前揭3,703片而為本件起訴

請求總金額之一部(本院卷第251頁附表編號13參照；按原告

就國軒公司部分主張被告給付之769,653元金額【計算式：9

元×85,517片=769,653元】，經核算，僅為兩造上開無爭執

之85,517片部分，其中並未包含上開3,703片部分之工程報

酬)，即非本件審理範圍，本院尚無從就此爭執部分加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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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一併敘明。

㈦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

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

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

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

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並未定

有給付之期限，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

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雖主張本件被告遲延

給付之前揭金額工程報酬，應自111年9月29日被告收受原告

LINE催告通知並已讀之翌日，即自同年月30日起算法定遲延

利息云云，並據提出原證2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

院卷第41頁參照)為證；然經本院細繹該LINE對話紀錄內

容，依原告語意，實難能特定係原告就系爭清洗工程本件起

訴主張之全部金額向被告一次催告給付。從而，本件自應以

被告於113年3月5日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收悉原告擴張後起

訴聲明之總金額，為被告本件受催告給付全部工程報酬之首

日，並應自翌日即113年3月6日起算法定利息，為合於民法

前揭規定，原告逾此範圍之利息主張，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第1項及兩造間

之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報酬167,040元，及自113年

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

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起訴應予駁回。又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

被告聲請及同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得提供相當金

額擔保可免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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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業主

名稱

清洗片數

（片）

契約單價

即被告與

業主約定

每片單價

原告主張

被告應支

付每片單

價（即契

約單價減

2元）

原告主張被告應

支付總價

被告主張

被告應支

付每片單

價（即1/

3契約單

價）

被告主張被告

應支付總價

備註

1 潔光 4,894 12 10 48,940 4 19,576

2 勤鼎 ⑴2,271 12 10 22,710 4 9,084

⑵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⑶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⑷240 12 10 2,400 4 960

⑸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⑹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⑺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小計：18,859 小計：211,054  小計：82,960

3 盈碩 2,502 12 10 25,020 4 10,008

4 大衛 6,388 12 10 63,880 4 25,552 除草每分鐘

1,000里港地面除草 10,080 8,4008,400

合計：72,280

5 地涌

綠能

370 12 10 3,700 4 1,480

6 虹偉 1,490 12 10 14,900 4 5,960

7 元碁 3,380 11 9 30,420 3.67 12,405

8 合昇 ⑴1,797 12 10 17,970 4 7,188

⑵1,689 12 10 16,890 4 6,756

⑶417 13 11 4,587 4.33 1,806

⑷4,544（台利

達案場）

11 9 40,896 3.67 1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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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4,544（台利

達案場）

7 5 22,720 1.67 7,588

⑹砍竹子工資 12,000 9,600  9,600

12,991 合計：112,663 合計：49,614

9 天泰 ⑴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⑵880 16 14 12,320 5.33 4,690

⑶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7,422  合計：116,992  合計：43,942

10 瑄威 480 12 10 4,800 4 1,920

11 暘勤 985 12 10 9,850 4 3,940

12 光旭 43,333 12 10 433,330 4 173,332

13 國軒 85,517 11 9 769,653 3 256,551

1,853,602 695,640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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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4號
原      告  許宸彬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和暘綠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季瑩  
訴訟代理人  熊健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167,0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04,92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其1,314,642元及同上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18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以清潔太陽能板為業。緣於110年間，透過訴外人黃耀祥之介紹而認識被告公司，進而與被告公司合作。兩造口頭約定，由被告公司對外向業主承包太陽能板清潔工程後，交由伊負責施作，雙方並約定每片太陽能板之清洗費用，係以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太陽能板清潔之「契約單價」減2元計價。不料，被告並未依約給付報酬，並經伊以通訊軟體LINE於111年9月29日催告被告後，仍遭置之不理。經核算被告原應給付伊如附表「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所示總金額之工程報酬，而經扣除被告目前已支付之款項528,600元後，被告尚積欠伊1,314,612元未清償，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等規定暨兩造間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前揭金額及法定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14,61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緣於110年3、4月間，被告公司透過黃耀祥引薦而認識原告，雙方談妥由伊公司向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潔工程後，轉包予原告負責施作，兩造原約定，每片太陽能板清洗作業由伊公司實拿分潤2元。嗣於110年4月至8月間，兩造開始合作幾件工程後，被告發現上開計價方式將導致伊公司不敷成本，後兩造復於110年8、9月間，原告及其配偶即訴外人蔡碧妃、被告公司代表人林季瑩及其配偶吳青融4人，在原告住家重新談妥利潤分配，雙方係達成協議，而由原告淨拿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契約單價之1/3作為承攬報酬，被告公司則可分潤1/3，所剩1/3其中一半即1/6，由被告公司提出作為工安基金，另1/6如原告能提出相對應之營運成本相關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供原告核銷營運成本，則可再領取1/6金額之分潤。然查，本件兩造合作期間，始終未能據原告提出前揭單據以供被告核銷，則本件原告僅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單價1/3金額，即如附表「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所示之總金額，又上開款項已據被告給付完畢，本件已無積欠原告任何工程款，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求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原告為被告之下包，由被告向訴外人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洗工程後，轉交原告執行太陽能板清洗作業(下稱系爭清洗工程)，並於工程完竣後向被告請款；兩造自110年上旬起即依此模式合作；兩造自000年0月間起迄000年0月間，有如附表所示之13間業主工程之合作關係；就該13間系爭清洗作業承攬案件，兩造對於附表所示「業主名稱」、「清洗片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之數字均無爭執；被告迄今就附表所示13件工程已給付工程款528,600元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表明不爭執外(本院卷第258至265頁113年3月5日審理筆錄參照)，並有原告提出之兩造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41頁)、被告提出之統一發票影本數紙(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等在卷可參，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依兩造合作模式，原告可以請求之工程報酬即利潤分配，究竟為被告與業主簽訂之承攬契約單價減2元？抑或是該承攬契約單價之1/3金額？原告本件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上金額款項，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明訂。原告雖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13件系爭清洗工程約定報酬為：「被告公司與業主間契約單價金額減2元」，惟為被告否認，則本件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事項盡舉證之責，無法舉證之不利益，自歸原告承擔。而查，兩造間就附表所示系爭清洗工程之約定報酬，僅為口頭約定，無任何書面證據可佐，為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本院卷第19頁)，則原告前揭片面主張之工程報酬計算方式是否有據，已屬有疑。
　㈡原告固以證人蔡碧妃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係證述略以：被告公司都是用原告的報價金額加2元跟對方承攬清洗工程等語，而主張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有如上說明之報酬約定云云。惟經細繹證人蔡碧妃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過程，就被告訴訟代理人詢之以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合作商談細節時，係證述以：(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們三方第一次合作是什麼時候？)要問我先生(按即原告)、黃耀祥及被告公司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合作是否在臺東雞舍？)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雞舍是如何報價？)我不知道。我知道利潤是固定的；...(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有無印象關於利潤分配的約定？)沒有印象。每一場都要先由我們報價等語(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審理筆錄參照)。足見證人蔡碧妃事實上就兩造間本件合作模式，未必均能清晰知道一切細節內容。再參以證人蔡碧妃與原告係夫妻關係，其證述內容是否全無偏頗之虞而堪認與事實相符，亦屬有疑。從而於本件原告能提出更多補強證據之前，礙難逕以證人蔡碧妃前開證述意旨而為原告全然有利之認定。
　㈢原告固又執證人黃耀祥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證述略以：每個案場施作困難度有異，但至少會有10元的利潤讓給原告，但三分之一的利潤是沒有辦法做起來，因為還要人工的成本，如果每片算4 、5 元，1,000片就4 、5 千元，扣除工資就會虧本等語，主張依被告公司陳明之1/3契約單價工程報酬，原告根本無從獲利而無法經營，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之報酬約定方式(即契約單價減2元)，為合於常情而屬可採等語；為其有利主張。然查，雙方本件合作模式，亦據證人吳青融(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季瑩之夫)於本院113年6月21日審理時證述略以：原先兩造確實約定如原告主張之契約單價減2元，並由被告公司單純拿取2元之利潤，其餘契約金額均歸原告享有之合作模式，但因為是由被告公司負責出面開立營業發票並與業主簽約，本件如乏原告公司提供相關成本如工資、作業支出等發票以供被告核銷營運成本扣抵營業稅賦，並且被告公司還要承擔營運上如損害賠償、職災事件補償等損失，對被告公司而言，並無從獲利，其等遂於110年8、9月間改與原告協議，由雙方各分享契約單價之1/3金額，剩餘之1/3則由兩造各分配一半即1/6，附帶條件為，被告需以此1/6利潤作為工安基金，並原告必須提供相關作業成本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以供被告公司核銷，被告始同意再額外給付契約單價1/6與原告，原告嗣亦有接受被告公司此一提議，本件方有附表所示之13案合作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審理筆錄參照)。而經本院細繹卷附兩造提出證據資料，確實僅見被告公司開立與業主之相關發票影本(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參照)，其中全未見原告提出相關單據足資肯認原告確實於雙方合作過程中，向被告呈報營業支出與被告公司核銷，職是，考量本件對外僅需由被告公司對業主負承攬之責，而無庸由原告公司承擔契約責任等情，堪認證人吳青融前揭主張之變更後兩造之合作分潤模式，為合於常情而與事實較為接近、吻合。況依此約定方式合作，僅消原告能提出相關之營運成本單據(如工人薪資單、原料採購單據等)供被告公司核銷，原告尚可再向被告請領契約單價之1/6金額作為工程報酬，自無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之，1/3契約金額利潤報酬過低，原告顯然無以為繼情形，則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意旨是否與事實相符，亦非無疑。又以，證人黃耀祥亦向本院證述略以：(法官問：是否清楚原告在承攬被告公司案場時，兩造的利潤如何分配？)我當時有參與三個案場，當時兩造跟我都在現場，當時的提議是例如被告公司跟業主的簽約金額每片12元，原告可以拿每片10元；(法官問：每個案場都是這樣的利潤分配模式嗎？)我有參與的那三個案場都是這樣的模式；(法官問：是哪三個案場？)高雄一間學校、臺東養雞場，另外一個臺南案場，地點忘記了。這三個案場施作時間距離現在應該都在三年以上；(法官問：後續兩造的合作為何你沒有繼續參與？)後來就跟被告公司漸漸沒有聯絡；(法官問：被告公司主張111 年2月至9月間的兩造合作案場施工，原告可以拿契約價格的三分之一，是否知悉？)後續我不清楚等語。足見，證人黃耀祥亦自110年兩造初次合作3案後，基本已脫離與兩造間之合作關係，而本件附表所示13案工程實發生於000年0月至9月間，時序上應已遠離黃耀祥曾經參與兩造合作之110年階段，則除黃耀祥如未能知悉兩造後續合作模式細節就時序而言並無扞格外，本件實無從僅依證人黃耀祥了解之兩造初始合作方式，而可肯認後續兩造間分潤模式必然一成不變，雙方絕無重新洽談可能，亦無從據此證述內容而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件依卷附資料及各該證人證述意旨，應認被告所述之1/3契約單價金額為原告得合法主張之系爭清洗工程報酬；原告主張本件應依契約單價減2元為兩造間約定分潤方式，實未有充足證據堪以支撐，即無從逕採為本件審理結論。
　㈤第查，兩造就本判決附表所示之「業主名稱」、「清洗片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數字均無爭執，業說明如上，則本件如依契約單價1/3金額計算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工程報酬，總額即為：695,640元，經扣除原告自認(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之被告已給付前揭工程報酬之其中528,600元，本件被告即應再給付原告167,040元。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㈥至原告本件固亦主張，伊於111年9月26日至27日，尚有為被告施作被告所承攬之業主國軒公司清洗陸軍工兵訓練中心3,703片太陽能板工程(按即附表編號13之公司)，此部分自可一併向被告請款等語(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惟經本院於113年5月7日審理時當庭詢問兩造，此3,703片工程是否已經包含在附表編號13兩造所不爭執之原告已施作85,517片範圍內？均據兩造否認之(本院卷第318頁下方至319頁上方審理筆錄參照)；並本件亦未據原告於其113年2月27日「陳述意見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中計入前揭3,703片而為本件起訴請求總金額之一部(本院卷第251頁附表編號13參照；按原告就國軒公司部分主張被告給付之769,653元金額【計算式：9元×85,517片=769,653元】，經核算，僅為兩造上開無爭執之85,517片部分，其中並未包含上開3,703片部分之工程報酬)，即非本件審理範圍，本院尚無從就此爭執部分加以論斷，一併敘明。
　㈦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雖主張本件被告遲延給付之前揭金額工程報酬，應自111年9月29日被告收受原告LINE催告通知並已讀之翌日，即自同年月30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並據提出原證2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41頁參照)為證；然經本院細繹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依原告語意，實難能特定係原告就系爭清洗工程本件起訴主張之全部金額向被告一次催告給付。從而，本件自應以被告於113年3月5日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收悉原告擴張後起訴聲明之總金額，為被告本件受催告給付全部工程報酬之首日，並應自翌日即113年3月6日起算法定利息，為合於民法前揭規定，原告逾此範圍之利息主張，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第1項及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報酬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起訴應予駁回。又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被告聲請及同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得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可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業主
名稱

		清洗片數（片）

		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契約單價減2元）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1/3契約單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備註



		1

		潔光

		4,894

		12

		10

		48,940

		4

		19,576

		




		2

		勤鼎

		⑴2,271

		12

		10

		22,710

		4

		9,084

		




		


		


		⑵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⑶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⑷240

		12

		10

		2,400

		4

		960

		




		


		


		⑸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⑹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⑺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小計：18,859

		


		


		小計：211,054

		


		小計：82,960

		




		3

		盈碩

		2,502

		12

		10

		25,020

		4

		10,008

		




		4

		大衛

		6,388

		12

		10

		63,880

		4

		25,552

		除草每分鐘
1,000



		


		


		里港地面除草

		10,080

		


		


		


		8,400



		




		


		


		


		


		


		8,400

		


		


		




		


		


		


		


		


		合計：72,280

		


		


		




		5

		地涌
綠能

		370

		12

		10

		3,700

		4

		1,480

		




		6

		虹偉

		1,490

		12

		10

		14,900

		4

		5,960

		




		7

		元碁

		3,380

		11

		9

		30,420

		3.67

		12,405

		




		8

		合昇

		⑴1,797

		12

		10

		17,970

		4

		7,188

		




		


		


		⑵1,689

		12

		10

		16,890

		4

		6,756

		




		


		


		⑶417

		13

		11

		4,587

		4.33

		1,806

		




		


		


		⑷4,544（台利達案場）

		11

		9

		40,896

		3.67

		16,676

		




		


		


		⑸4,544（台利達案場）

		7

		5

		22,720

		1.67

		7,588

		




		


		


		⑹砍竹子工資

		12,000

		


		9,600

		


		9,600

		




		


		


		12,991

		


		


		合計：112,663

		


		合計：49,614

		




		9

		天泰

		⑴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⑵880

		16

		14

		12,320

		5.33

		4,690

		




		


		


		⑶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7,422

		


		


		合計：116,992

		


		合計：43,942

		




		10

		瑄威

		480

		12

		10

		4,800

		4

		1,920

		




		11

		暘勤

		985

		12

		10

		9,850

		4

		3,940

		




		12

		光旭

		43,333

		12

		10

		433,330

		4

		173,332

		




		13

		國軒

		85,517

		11

		9

		769,653

		3

		256,551

		




		


		


		


		


		


		1,853,602

		


		695,64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4號
原      告  許宸彬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和暘綠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季瑩  
訴訟代理人  熊健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
    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167,04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
    原告新臺幣（下同）1,204,92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當
    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其1,314,642元及同上之利息（見
    本院卷第318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
    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以清潔太陽能板為業。緣於110年間，透過訴
    外人黃耀祥之介紹而認識被告公司，進而與被告公司合作。
    兩造口頭約定，由被告公司對外向業主承包太陽能板清潔工
    程後，交由伊負責施作，雙方並約定每片太陽能板之清洗費
    用，係以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太陽能板清潔之「契約單價
    」減2元計價。不料，被告並未依約給付報酬，並經伊以通
    訊軟體LINE於111年9月29日催告被告後，仍遭置之不理。經
    核算被告原應給付伊如附表「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
    所示總金額之工程報酬，而經扣除被告目前已支付之款項52
    8,600元後，被告尚積欠伊1,314,612元未清償，爰依民法第
    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等規定暨兩造間承攬契約，請求
    被告應如數給付前揭金額及法定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1,314,61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緣於110年3、4月間，被告公司透過黃耀祥引薦
    而認識原告，雙方談妥由伊公司向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潔工
    程後，轉包予原告負責施作，兩造原約定，每片太陽能板清
    洗作業由伊公司實拿分潤2元。嗣於110年4月至8月間，兩造
    開始合作幾件工程後，被告發現上開計價方式將導致伊公司
    不敷成本，後兩造復於110年8、9月間，原告及其配偶即訴
    外人蔡碧妃、被告公司代表人林季瑩及其配偶吳青融4人，
    在原告住家重新談妥利潤分配，雙方係達成協議，而由原告
    淨拿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契約單價之1/3作為承攬報酬，
    被告公司則可分潤1/3，所剩1/3其中一半即1/6，由被告公
    司提出作為工安基金，另1/6如原告能提出相對應之營運成
    本相關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供原告核銷營運成本，則可再
    領取1/6金額之分潤。然查，本件兩造合作期間，始終未能
    據原告提出前揭單據以供被告核銷，則本件原告僅得向被告
    請求契約單價1/3金額，即如附表「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
    價」欄所示之總金額，又上開款項已據被告給付完畢，本件
    已無積欠原告任何工程款，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求予駁
    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原告為被告之下包，由被告向訴外人業主承攬太陽能
    板清洗工程後，轉交原告執行太陽能板清洗作業(下稱系爭
    清洗工程)，並於工程完竣後向被告請款；兩造自110年上旬
    起即依此模式合作；兩造自000年0月間起迄000年0月間，有
    如附表所示之13間業主工程之合作關係；就該13間系爭清洗
    作業承攬案件，兩造對於附表所示「業主名稱」、「清洗片
    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之數
    字均無爭執；被告迄今就附表所示13件工程已給付工程款52
    8,600元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表明不爭執外(本院卷
    第258至265頁113年3月5日審理筆錄參照)，並有原告提出之
    兩造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41頁)、被告
    提出之統一發票影本數紙(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
    09、213至217、229至243頁)等在卷可參，上情首堪信為真
    。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依兩造合作模式
    ，原告可以請求之工程報酬即利潤分配，究竟為被告與業主
    簽訂之承攬契約單價減2元？抑或是該承攬契約單價之1/3金
    額？原告本件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上金額款項，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明訂。原告雖主張兩造就附表所
    示13件系爭清洗工程約定報酬為：「被告公司與業主間契約
    單價金額減2元」，惟為被告否認，則本件自應由原告就此
    有利事項盡舉證之責，無法舉證之不利益，自歸原告承擔。
    而查，兩造間就附表所示系爭清洗工程之約定報酬，僅為口
    頭約定，無任何書面證據可佐，為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本
    院卷第19頁)，則原告前揭片面主張之工程報酬計算方式是
    否有據，已屬有疑。
　㈡原告固以證人蔡碧妃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係證述略以：
    被告公司都是用原告的報價金額加2元跟對方承攬清洗工程
    等語，而主張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有如上說明之報酬約
    定云云。惟經細繹證人蔡碧妃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過程，就
    被告訴訟代理人詢之以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合作商談細
    節時，係證述以：(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們三方第一次合
    作是什麼時候？)要問我先生(按即原告)、黃耀祥及被告公
    司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合作是否在臺東雞舍
    ？)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雞舍是如何報價？
    )我不知道。我知道利潤是固定的；...(被告訴訟代理人問
    ：有無印象關於利潤分配的約定？)沒有印象。每一場都要
    先由我們報價等語(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審理筆錄參照)。足
    見證人蔡碧妃事實上就兩造間本件合作模式，未必均能清晰
    知道一切細節內容。再參以證人蔡碧妃與原告係夫妻關係，
    其證述內容是否全無偏頗之虞而堪認與事實相符，亦屬有疑
    。從而於本件原告能提出更多補強證據之前，礙難逕以證人
    蔡碧妃前開證述意旨而為原告全然有利之認定。
　㈢原告固又執證人黃耀祥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證述略以：
    每個案場施作困難度有異，但至少會有10元的利潤讓給原告
    ，但三分之一的利潤是沒有辦法做起來，因為還要人工的成
    本，如果每片算4 、5 元，1,000片就4 、5 千元，扣除工
    資就會虧本等語，主張依被告公司陳明之1/3契約單價工程
    報酬，原告根本無從獲利而無法經營，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
    之報酬約定方式(即契約單價減2元)，為合於常情而屬可採
    等語；為其有利主張。然查，雙方本件合作模式，亦據證人
    吳青融(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季瑩之夫)於本院113年6月21日審
    理時證述略以：原先兩造確實約定如原告主張之契約單價減
    2元，並由被告公司單純拿取2元之利潤，其餘契約金額均歸
    原告享有之合作模式，但因為是由被告公司負責出面開立營
    業發票並與業主簽約，本件如乏原告公司提供相關成本如工
    資、作業支出等發票以供被告核銷營運成本扣抵營業稅賦，
    並且被告公司還要承擔營運上如損害賠償、職災事件補償等
    損失，對被告公司而言，並無從獲利，其等遂於110年8、9
    月間改與原告協議，由雙方各分享契約單價之1/3金額，剩
    餘之1/3則由兩造各分配一半即1/6，附帶條件為，被告需以
    此1/6利潤作為工安基金，並原告必須提供相關作業成本單
    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以供被告公司核銷，被告始同意再額外
    給付契約單價1/6與原告，原告嗣亦有接受被告公司此一提
    議，本件方有附表所示之13案合作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40至
    343頁審理筆錄參照)。而經本院細繹卷附兩造提出證據資料
    ，確實僅見被告公司開立與業主之相關發票影本(本院卷第1
    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參照)，
    其中全未見原告提出相關單據足資肯認原告確實於雙方合作
    過程中，向被告呈報營業支出與被告公司核銷，職是，考量
    本件對外僅需由被告公司對業主負承攬之責，而無庸由原告
    公司承擔契約責任等情，堪認證人吳青融前揭主張之變更後
    兩造之合作分潤模式，為合於常情而與事實較為接近、吻合
    。況依此約定方式合作，僅消原告能提出相關之營運成本單
    據(如工人薪資單、原料採購單據等)供被告公司核銷，原告
    尚可再向被告請領契約單價之1/6金額作為工程報酬，自無
    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之，1/3契約金額利潤報酬過低，原告
    顯然無以為繼情形，則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意旨是否與事實
    相符，亦非無疑。又以，證人黃耀祥亦向本院證述略以：(
    法官問：是否清楚原告在承攬被告公司案場時，兩造的利潤
    如何分配？)我當時有參與三個案場，當時兩造跟我都在現
    場，當時的提議是例如被告公司跟業主的簽約金額每片12元
    ，原告可以拿每片10元；(法官問：每個案場都是這樣的利
    潤分配模式嗎？)我有參與的那三個案場都是這樣的模式；(
    法官問：是哪三個案場？)高雄一間學校、臺東養雞場，另
    外一個臺南案場，地點忘記了。這三個案場施作時間距離現
    在應該都在三年以上；(法官問：後續兩造的合作為何你沒
    有繼續參與？)後來就跟被告公司漸漸沒有聯絡；(法官問：
    被告公司主張111 年2月至9月間的兩造合作案場施工，原告
    可以拿契約價格的三分之一，是否知悉？)後續我不清楚等
    語。足見，證人黃耀祥亦自110年兩造初次合作3案後，基本
    已脫離與兩造間之合作關係，而本件附表所示13案工程實發
    生於000年0月至9月間，時序上應已遠離黃耀祥曾經參與兩
    造合作之110年階段，則除黃耀祥如未能知悉兩造後續合作
    模式細節就時序而言並無扞格外，本件實無從僅依證人黃耀
    祥了解之兩造初始合作方式，而可肯認後續兩造間分潤模式
    必然一成不變，雙方絕無重新洽談可能，亦無從據此證述內
    容而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件依卷附資料及各該證人證述意旨，應認被告
    所述之1/3契約單價金額為原告得合法主張之系爭清洗工程
    報酬；原告主張本件應依契約單價減2元為兩造間約定分潤
    方式，實未有充足證據堪以支撐，即無從逕採為本件審理結
    論。
　㈤第查，兩造就本判決附表所示之「業主名稱」、「清洗片數
    」、「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數字均
    無爭執，業說明如上，則本件如依契約單價1/3金額計算原
    告得向被告請求之工程報酬，總額即為：695,640元，經扣
    除原告自認(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之被告已給付前揭工
    程報酬之其中528,600元，本件被告即應再給付原告167,040
    元。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㈥至原告本件固亦主張，伊於111年9月26日至27日，尚有為被
    告施作被告所承攬之業主國軒公司清洗陸軍工兵訓練中心3,
    703片太陽能板工程(按即附表編號13之公司)，此部分自可
    一併向被告請款等語(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惟經本院
    於113年5月7日審理時當庭詢問兩造，此3,703片工程是否已
    經包含在附表編號13兩造所不爭執之原告已施作85,517片範
    圍內？均據兩造否認之(本院卷第318頁下方至319頁上方審
    理筆錄參照)；並本件亦未據原告於其113年2月27日「陳述
    意見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中計入前揭3,703片而為本件起訴
    請求總金額之一部(本院卷第251頁附表編號13參照；按原告
    就國軒公司部分主張被告給付之769,653元金額【計算式：9
    元×85,517片=769,653元】，經核算，僅為兩造上開無爭執
    之85,517片部分，其中並未包含上開3,703片部分之工程報
    酬)，即非本件審理範圍，本院尚無從就此爭執部分加以論
    斷，一併敘明。
　㈦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
    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
    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
    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
    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之期
    限，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
    ，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雖主張本件被告遲延給付之前揭
    金額工程報酬，應自111年9月29日被告收受原告LINE催告通
    知並已讀之翌日，即自同年月30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
    並據提出原證2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41頁
    參照)為證；然經本院細繹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依原告語
    意，實難能特定係原告就系爭清洗工程本件起訴主張之全部
    金額向被告一次催告給付。從而，本件自應以被告於113年3
    月5日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收悉原告擴張後起訴聲明之總金
    額，為被告本件受催告給付全部工程報酬之首日，並應自翌
    日即113年3月6日起算法定利息，為合於民法前揭規定，原
    告逾此範圍之利息主張，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第1項及兩造間
    之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報酬167,040元，及自113年
    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
    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起訴應予駁回。又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
    被告聲請及同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得提供相當金
    額擔保可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業主 名稱 清洗片數（片） 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契約單價減2元）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1/3契約單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備註 1 潔光 4,894 12 10 48,940 4 19,576  2 勤鼎 ⑴2,271 12 10 22,710 4 9,084    ⑵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⑶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⑷240 12 10 2,400 4 960    ⑸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⑹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⑺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小計：18,859   小計：211,054  小計：82,960  3 盈碩 2,502 12 10 25,020 4 10,008  4 大衛 6,388 12 10 63,880 4 25,552 除草每分鐘 1,000   里港地面除草 10,080    8,400        8,400         合計：72,280    5 地涌 綠能 370 12 10 3,700 4 1,480  6 虹偉 1,490 12 10 14,900 4 5,960  7 元碁 3,380 11 9 30,420 3.67 12,405  8 合昇 ⑴1,797 12 10 17,970 4 7,188    ⑵1,689 12 10 16,890 4 6,756    ⑶417 13 11 4,587 4.33 1,806    ⑷4,544（台利達案場） 11 9 40,896 3.67 16,676    ⑸4,544（台利達案場） 7 5 22,720 1.67 7,588    ⑹砍竹子工資 12,000  9,600  9,600    12,991   合計：112,663  合計：49,614  9 天泰 ⑴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⑵880 16 14 12,320 5.33 4,690    ⑶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7,422   合計：116,992  合計：43,942  10 瑄威 480 12 10 4,800 4 1,920  11 暘勤 985 12 10 9,850 4 3,940  12 光旭 43,333 12 10 433,330 4 173,332  13 國軒 85,517 11 9 769,653 3 256,551       1,853,602  695,64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4號
原      告  許宸彬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和暘綠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季瑩  
訴訟代理人  熊健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167,0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04,92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其1,314,642元及同上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18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以清潔太陽能板為業。緣於110年間，透過訴外人黃耀祥之介紹而認識被告公司，進而與被告公司合作。兩造口頭約定，由被告公司對外向業主承包太陽能板清潔工程後，交由伊負責施作，雙方並約定每片太陽能板之清洗費用，係以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太陽能板清潔之「契約單價」減2元計價。不料，被告並未依約給付報酬，並經伊以通訊軟體LINE於111年9月29日催告被告後，仍遭置之不理。經核算被告原應給付伊如附表「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所示總金額之工程報酬，而經扣除被告目前已支付之款項528,600元後，被告尚積欠伊1,314,612元未清償，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等規定暨兩造間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前揭金額及法定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14,61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緣於110年3、4月間，被告公司透過黃耀祥引薦而認識原告，雙方談妥由伊公司向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潔工程後，轉包予原告負責施作，兩造原約定，每片太陽能板清洗作業由伊公司實拿分潤2元。嗣於110年4月至8月間，兩造開始合作幾件工程後，被告發現上開計價方式將導致伊公司不敷成本，後兩造復於110年8、9月間，原告及其配偶即訴外人蔡碧妃、被告公司代表人林季瑩及其配偶吳青融4人，在原告住家重新談妥利潤分配，雙方係達成協議，而由原告淨拿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契約單價之1/3作為承攬報酬，被告公司則可分潤1/3，所剩1/3其中一半即1/6，由被告公司提出作為工安基金，另1/6如原告能提出相對應之營運成本相關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供原告核銷營運成本，則可再領取1/6金額之分潤。然查，本件兩造合作期間，始終未能據原告提出前揭單據以供被告核銷，則本件原告僅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單價1/3金額，即如附表「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所示之總金額，又上開款項已據被告給付完畢，本件已無積欠原告任何工程款，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求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原告為被告之下包，由被告向訴外人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洗工程後，轉交原告執行太陽能板清洗作業(下稱系爭清洗工程)，並於工程完竣後向被告請款；兩造自110年上旬起即依此模式合作；兩造自000年0月間起迄000年0月間，有如附表所示之13間業主工程之合作關係；就該13間系爭清洗作業承攬案件，兩造對於附表所示「業主名稱」、「清洗片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之數字均無爭執；被告迄今就附表所示13件工程已給付工程款528,600元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表明不爭執外(本院卷第258至265頁113年3月5日審理筆錄參照)，並有原告提出之兩造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41頁)、被告提出之統一發票影本數紙(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等在卷可參，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依兩造合作模式，原告可以請求之工程報酬即利潤分配，究竟為被告與業主簽訂之承攬契約單價減2元？抑或是該承攬契約單價之1/3金額？原告本件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上金額款項，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明訂。原告雖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13件系爭清洗工程約定報酬為：「被告公司與業主間契約單價金額減2元」，惟為被告否認，則本件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事項盡舉證之責，無法舉證之不利益，自歸原告承擔。而查，兩造間就附表所示系爭清洗工程之約定報酬，僅為口頭約定，無任何書面證據可佐，為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本院卷第19頁)，則原告前揭片面主張之工程報酬計算方式是否有據，已屬有疑。
　㈡原告固以證人蔡碧妃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係證述略以：被告公司都是用原告的報價金額加2元跟對方承攬清洗工程等語，而主張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有如上說明之報酬約定云云。惟經細繹證人蔡碧妃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過程，就被告訴訟代理人詢之以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合作商談細節時，係證述以：(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們三方第一次合作是什麼時候？)要問我先生(按即原告)、黃耀祥及被告公司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合作是否在臺東雞舍？)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雞舍是如何報價？)我不知道。我知道利潤是固定的；...(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有無印象關於利潤分配的約定？)沒有印象。每一場都要先由我們報價等語(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審理筆錄參照)。足見證人蔡碧妃事實上就兩造間本件合作模式，未必均能清晰知道一切細節內容。再參以證人蔡碧妃與原告係夫妻關係，其證述內容是否全無偏頗之虞而堪認與事實相符，亦屬有疑。從而於本件原告能提出更多補強證據之前，礙難逕以證人蔡碧妃前開證述意旨而為原告全然有利之認定。
　㈢原告固又執證人黃耀祥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證述略以：每個案場施作困難度有異，但至少會有10元的利潤讓給原告，但三分之一的利潤是沒有辦法做起來，因為還要人工的成本，如果每片算4 、5 元，1,000片就4 、5 千元，扣除工資就會虧本等語，主張依被告公司陳明之1/3契約單價工程報酬，原告根本無從獲利而無法經營，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之報酬約定方式(即契約單價減2元)，為合於常情而屬可採等語；為其有利主張。然查，雙方本件合作模式，亦據證人吳青融(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季瑩之夫)於本院113年6月21日審理時證述略以：原先兩造確實約定如原告主張之契約單價減2元，並由被告公司單純拿取2元之利潤，其餘契約金額均歸原告享有之合作模式，但因為是由被告公司負責出面開立營業發票並與業主簽約，本件如乏原告公司提供相關成本如工資、作業支出等發票以供被告核銷營運成本扣抵營業稅賦，並且被告公司還要承擔營運上如損害賠償、職災事件補償等損失，對被告公司而言，並無從獲利，其等遂於110年8、9月間改與原告協議，由雙方各分享契約單價之1/3金額，剩餘之1/3則由兩造各分配一半即1/6，附帶條件為，被告需以此1/6利潤作為工安基金，並原告必須提供相關作業成本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以供被告公司核銷，被告始同意再額外給付契約單價1/6與原告，原告嗣亦有接受被告公司此一提議，本件方有附表所示之13案合作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審理筆錄參照)。而經本院細繹卷附兩造提出證據資料，確實僅見被告公司開立與業主之相關發票影本(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參照)，其中全未見原告提出相關單據足資肯認原告確實於雙方合作過程中，向被告呈報營業支出與被告公司核銷，職是，考量本件對外僅需由被告公司對業主負承攬之責，而無庸由原告公司承擔契約責任等情，堪認證人吳青融前揭主張之變更後兩造之合作分潤模式，為合於常情而與事實較為接近、吻合。況依此約定方式合作，僅消原告能提出相關之營運成本單據(如工人薪資單、原料採購單據等)供被告公司核銷，原告尚可再向被告請領契約單價之1/6金額作為工程報酬，自無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之，1/3契約金額利潤報酬過低，原告顯然無以為繼情形，則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意旨是否與事實相符，亦非無疑。又以，證人黃耀祥亦向本院證述略以：(法官問：是否清楚原告在承攬被告公司案場時，兩造的利潤如何分配？)我當時有參與三個案場，當時兩造跟我都在現場，當時的提議是例如被告公司跟業主的簽約金額每片12元，原告可以拿每片10元；(法官問：每個案場都是這樣的利潤分配模式嗎？)我有參與的那三個案場都是這樣的模式；(法官問：是哪三個案場？)高雄一間學校、臺東養雞場，另外一個臺南案場，地點忘記了。這三個案場施作時間距離現在應該都在三年以上；(法官問：後續兩造的合作為何你沒有繼續參與？)後來就跟被告公司漸漸沒有聯絡；(法官問：被告公司主張111 年2月至9月間的兩造合作案場施工，原告可以拿契約價格的三分之一，是否知悉？)後續我不清楚等語。足見，證人黃耀祥亦自110年兩造初次合作3案後，基本已脫離與兩造間之合作關係，而本件附表所示13案工程實發生於000年0月至9月間，時序上應已遠離黃耀祥曾經參與兩造合作之110年階段，則除黃耀祥如未能知悉兩造後續合作模式細節就時序而言並無扞格外，本件實無從僅依證人黃耀祥了解之兩造初始合作方式，而可肯認後續兩造間分潤模式必然一成不變，雙方絕無重新洽談可能，亦無從據此證述內容而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件依卷附資料及各該證人證述意旨，應認被告所述之1/3契約單價金額為原告得合法主張之系爭清洗工程報酬；原告主張本件應依契約單價減2元為兩造間約定分潤方式，實未有充足證據堪以支撐，即無從逕採為本件審理結論。
　㈤第查，兩造就本判決附表所示之「業主名稱」、「清洗片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數字均無爭執，業說明如上，則本件如依契約單價1/3金額計算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工程報酬，總額即為：695,640元，經扣除原告自認(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之被告已給付前揭工程報酬之其中528,600元，本件被告即應再給付原告167,040元。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㈥至原告本件固亦主張，伊於111年9月26日至27日，尚有為被告施作被告所承攬之業主國軒公司清洗陸軍工兵訓練中心3,703片太陽能板工程(按即附表編號13之公司)，此部分自可一併向被告請款等語(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惟經本院於113年5月7日審理時當庭詢問兩造，此3,703片工程是否已經包含在附表編號13兩造所不爭執之原告已施作85,517片範圍內？均據兩造否認之(本院卷第318頁下方至319頁上方審理筆錄參照)；並本件亦未據原告於其113年2月27日「陳述意見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中計入前揭3,703片而為本件起訴請求總金額之一部(本院卷第251頁附表編號13參照；按原告就國軒公司部分主張被告給付之769,653元金額【計算式：9元×85,517片=769,653元】，經核算，僅為兩造上開無爭執之85,517片部分，其中並未包含上開3,703片部分之工程報酬)，即非本件審理範圍，本院尚無從就此爭執部分加以論斷，一併敘明。
　㈦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雖主張本件被告遲延給付之前揭金額工程報酬，應自111年9月29日被告收受原告LINE催告通知並已讀之翌日，即自同年月30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並據提出原證2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41頁參照)為證；然經本院細繹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依原告語意，實難能特定係原告就系爭清洗工程本件起訴主張之全部金額向被告一次催告給付。從而，本件自應以被告於113年3月5日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收悉原告擴張後起訴聲明之總金額，為被告本件受催告給付全部工程報酬之首日，並應自翌日即113年3月6日起算法定利息，為合於民法前揭規定，原告逾此範圍之利息主張，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第1項及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報酬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起訴應予駁回。又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被告聲請及同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得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可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業主
名稱

		清洗片數（片）

		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契約單價減2元）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1/3契約單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備註



		1

		潔光

		4,894

		12

		10

		48,940

		4

		19,576

		




		2

		勤鼎

		⑴2,271

		12

		10

		22,710

		4

		9,084

		




		


		


		⑵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⑶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⑷240

		12

		10

		2,400

		4

		960

		




		


		


		⑸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⑹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⑺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小計：18,859

		


		


		小計：211,054

		


		小計：82,960

		




		3

		盈碩

		2,502

		12

		10

		25,020

		4

		10,008

		




		4

		大衛

		6,388

		12

		10

		63,880

		4

		25,552

		除草每分鐘
1,000



		


		


		里港地面除草

		10,080

		


		


		


		8,400



		




		


		


		


		


		


		8,400

		


		


		




		


		


		


		


		


		合計：72,280

		


		


		




		5

		地涌
綠能

		370

		12

		10

		3,700

		4

		1,480

		




		6

		虹偉

		1,490

		12

		10

		14,900

		4

		5,960

		




		7

		元碁

		3,380

		11

		9

		30,420

		3.67

		12,405

		




		8

		合昇

		⑴1,797

		12

		10

		17,970

		4

		7,188

		




		


		


		⑵1,689

		12

		10

		16,890

		4

		6,756

		




		


		


		⑶417

		13

		11

		4,587

		4.33

		1,806

		




		


		


		⑷4,544（台利達案場）

		11

		9

		40,896

		3.67

		16,676

		




		


		


		⑸4,544（台利達案場）

		7

		5

		22,720

		1.67

		7,588

		




		


		


		⑹砍竹子工資

		12,000

		


		9,600

		


		9,600

		




		


		


		12,991

		


		


		合計：112,663

		


		合計：49,614

		




		9

		天泰

		⑴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⑵880

		16

		14

		12,320

		5.33

		4,690

		




		


		


		⑶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7,422

		


		


		合計：116,992

		


		合計：43,942

		




		10

		瑄威

		480

		12

		10

		4,800

		4

		1,920

		




		11

		暘勤

		985

		12

		10

		9,850

		4

		3,940

		




		12

		光旭

		43,333

		12

		10

		433,330

		4

		173,332

		




		13

		國軒

		85,517

		11

		9

		769,653

		3

		256,551

		




		


		


		


		


		


		1,853,602

		


		695,64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14號
原      告  許宸彬  
訴訟代理人  洪千琪律師
            蔡玉燕律師
被      告  和暘綠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季瑩  
訴訟代理人  熊健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承攬報酬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3，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得假執行；惟被告如以新臺幣167,04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04,92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於本院審理中，當庭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其1,314,642元及同上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18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伊以清潔太陽能板為業。緣於110年間，透過訴外人黃耀祥之介紹而認識被告公司，進而與被告公司合作。兩造口頭約定，由被告公司對外向業主承包太陽能板清潔工程後，交由伊負責施作，雙方並約定每片太陽能板之清洗費用，係以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太陽能板清潔之「契約單價」減2元計價。不料，被告並未依約給付報酬，並經伊以通訊軟體LINE於111年9月29日催告被告後，仍遭置之不理。經核算被告原應給付伊如附表「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所示總金額之工程報酬，而經扣除被告目前已支付之款項528,600元後，被告尚積欠伊1,314,612元未清償，爰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等規定暨兩造間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應如數給付前揭金額及法定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314,612元，及自111年9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緣於110年3、4月間，被告公司透過黃耀祥引薦而認識原告，雙方談妥由伊公司向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潔工程後，轉包予原告負責施作，兩造原約定，每片太陽能板清洗作業由伊公司實拿分潤2元。嗣於110年4月至8月間，兩造開始合作幾件工程後，被告發現上開計價方式將導致伊公司不敷成本，後兩造復於110年8、9月間，原告及其配偶即訴外人蔡碧妃、被告公司代表人林季瑩及其配偶吳青融4人，在原告住家重新談妥利潤分配，雙方係達成協議，而由原告淨拿被告與業主約定之每片契約單價之1/3作為承攬報酬，被告公司則可分潤1/3，所剩1/3其中一半即1/6，由被告公司提出作為工安基金，另1/6如原告能提出相對應之營運成本相關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供原告核銷營運成本，則可再領取1/6金額之分潤。然查，本件兩造合作期間，始終未能據原告提出前揭單據以供被告核銷，則本件原告僅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單價1/3金額，即如附表「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欄所示之總金額，又上開款項已據被告給付完畢，本件已無積欠原告任何工程款，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求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原告為被告之下包，由被告向訴外人業主承攬太陽能板清洗工程後，轉交原告執行太陽能板清洗作業(下稱系爭清洗工程)，並於工程完竣後向被告請款；兩造自110年上旬起即依此模式合作；兩造自000年0月間起迄000年0月間，有如附表所示之13間業主工程之合作關係；就該13間系爭清洗作業承攬案件，兩造對於附表所示「業主名稱」、「清洗片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之數字均無爭執；被告迄今就附表所示13件工程已給付工程款528,600元等節，除為兩造於本件審理中表明不爭執外(本院卷第258至265頁113年3月5日審理筆錄參照)，並有原告提出之兩造111年9月29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41頁)、被告提出之統一發票影本數紙(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等在卷可參，上情首堪信為真。兩造分別主張如上，從而本件爭點應為：依兩造合作模式，原告可以請求之工程報酬即利潤分配，究竟為被告與業主簽訂之承攬契約單價減2元？抑或是該承攬契約單價之1/3金額？原告本件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上金額款項，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為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明訂。原告雖主張兩造就附表所示13件系爭清洗工程約定報酬為：「被告公司與業主間契約單價金額減2元」，惟為被告否認，則本件自應由原告就此有利事項盡舉證之責，無法舉證之不利益，自歸原告承擔。而查，兩造間就附表所示系爭清洗工程之約定報酬，僅為口頭約定，無任何書面證據可佐，為原告於起訴狀中自承(本院卷第19頁)，則原告前揭片面主張之工程報酬計算方式是否有據，已屬有疑。
　㈡原告固以證人蔡碧妃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係證述略以：被告公司都是用原告的報價金額加2元跟對方承攬清洗工程等語，而主張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有如上說明之報酬約定云云。惟經細繹證人蔡碧妃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過程，就被告訴訟代理人詢之以兩造間關於系爭清洗工程合作商談細節時，係證述以：(被告訴訟代理人問：你們三方第一次合作是什麼時候？)要問我先生(按即原告)、黃耀祥及被告公司他們；(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合作是否在臺東雞舍？)不知道；(被告訴訟代理人問：第一次雞舍是如何報價？)我不知道。我知道利潤是固定的；...(被告訴訟代理人問：有無印象關於利潤分配的約定？)沒有印象。每一場都要先由我們報價等語(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審理筆錄參照)。足見證人蔡碧妃事實上就兩造間本件合作模式，未必均能清晰知道一切細節內容。再參以證人蔡碧妃與原告係夫妻關係，其證述內容是否全無偏頗之虞而堪認與事實相符，亦屬有疑。從而於本件原告能提出更多補強證據之前，礙難逕以證人蔡碧妃前開證述意旨而為原告全然有利之認定。
　㈢原告固又執證人黃耀祥於本件113年5月7日審理時證述略以：每個案場施作困難度有異，但至少會有10元的利潤讓給原告，但三分之一的利潤是沒有辦法做起來，因為還要人工的成本，如果每片算4 、5 元，1,000片就4 、5 千元，扣除工資就會虧本等語，主張依被告公司陳明之1/3契約單價工程報酬，原告根本無從獲利而無法經營，本件自應認原告主張之報酬約定方式(即契約單價減2元)，為合於常情而屬可採等語；為其有利主張。然查，雙方本件合作模式，亦據證人吳青融(被告公司負責人林季瑩之夫)於本院113年6月21日審理時證述略以：原先兩造確實約定如原告主張之契約單價減2元，並由被告公司單純拿取2元之利潤，其餘契約金額均歸原告享有之合作模式，但因為是由被告公司負責出面開立營業發票並與業主簽約，本件如乏原告公司提供相關成本如工資、作業支出等發票以供被告核銷營運成本扣抵營業稅賦，並且被告公司還要承擔營運上如損害賠償、職災事件補償等損失，對被告公司而言，並無從獲利，其等遂於110年8、9月間改與原告協議，由雙方各分享契約單價之1/3金額，剩餘之1/3則由兩造各分配一半即1/6，附帶條件為，被告需以此1/6利潤作為工安基金，並原告必須提供相關作業成本單據如員工薪資單等，以供被告公司核銷，被告始同意再額外給付契約單價1/6與原告，原告嗣亦有接受被告公司此一提議，本件方有附表所示之13案合作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3頁審理筆錄參照)。而經本院細繹卷附兩造提出證據資料，確實僅見被告公司開立與業主之相關發票影本(本院卷第185、197至199、203至209、213至217、229至243頁參照)，其中全未見原告提出相關單據足資肯認原告確實於雙方合作過程中，向被告呈報營業支出與被告公司核銷，職是，考量本件對外僅需由被告公司對業主負承攬之責，而無庸由原告公司承擔契約責任等情，堪認證人吳青融前揭主張之變更後兩造之合作分潤模式，為合於常情而與事實較為接近、吻合。況依此約定方式合作，僅消原告能提出相關之營運成本單據(如工人薪資單、原料採購單據等)供被告公司核銷，原告尚可再向被告請領契約單價之1/6金額作為工程報酬，自無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之，1/3契約金額利潤報酬過低，原告顯然無以為繼情形，則證人黃耀祥前揭證述意旨是否與事實相符，亦非無疑。又以，證人黃耀祥亦向本院證述略以：(法官問：是否清楚原告在承攬被告公司案場時，兩造的利潤如何分配？)我當時有參與三個案場，當時兩造跟我都在現場，當時的提議是例如被告公司跟業主的簽約金額每片12元，原告可以拿每片10元；(法官問：每個案場都是這樣的利潤分配模式嗎？)我有參與的那三個案場都是這樣的模式；(法官問：是哪三個案場？)高雄一間學校、臺東養雞場，另外一個臺南案場，地點忘記了。這三個案場施作時間距離現在應該都在三年以上；(法官問：後續兩造的合作為何你沒有繼續參與？)後來就跟被告公司漸漸沒有聯絡；(法官問：被告公司主張111 年2月至9月間的兩造合作案場施工，原告可以拿契約價格的三分之一，是否知悉？)後續我不清楚等語。足見，證人黃耀祥亦自110年兩造初次合作3案後，基本已脫離與兩造間之合作關係，而本件附表所示13案工程實發生於000年0月至9月間，時序上應已遠離黃耀祥曾經參與兩造合作之110年階段，則除黃耀祥如未能知悉兩造後續合作模式細節就時序而言並無扞格外，本件實無從僅依證人黃耀祥了解之兩造初始合作方式，而可肯認後續兩造間分潤模式必然一成不變，雙方絕無重新洽談可能，亦無從據此證述內容而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本件依卷附資料及各該證人證述意旨，應認被告所述之1/3契約單價金額為原告得合法主張之系爭清洗工程報酬；原告主張本件應依契約單價減2元為兩造間約定分潤方式，實未有充足證據堪以支撐，即無從逕採為本件審理結論。
　㈤第查，兩造就本判決附表所示之「業主名稱」、「清洗片數」、「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等欄位數字均無爭執，業說明如上，則本件如依契約單價1/3金額計算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工程報酬，總額即為：695,640元，經扣除原告自認(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之被告已給付前揭工程報酬之其中528,600元，本件被告即應再給付原告167,040元。原告逾此金額之主張，則無理由，不應准許。
　㈥至原告本件固亦主張，伊於111年9月26日至27日，尚有為被告施作被告所承攬之業主國軒公司清洗陸軍工兵訓練中心3,703片太陽能板工程(按即附表編號13之公司)，此部分自可一併向被告請款等語(本院卷第251頁下方參照)。惟經本院於113年5月7日審理時當庭詢問兩造，此3,703片工程是否已經包含在附表編號13兩造所不爭執之原告已施作85,517片範圍內？均據兩造否認之(本院卷第318頁下方至319頁上方審理筆錄參照)；並本件亦未據原告於其113年2月27日「陳述意見暨調查證據聲請狀」中計入前揭3,703片而為本件起訴請求總金額之一部(本院卷第251頁附表編號13參照；按原告就國軒公司部分主張被告給付之769,653元金額【計算式：9元×85,517片=769,653元】，經核算，僅為兩造上開無爭執之85,517片部分，其中並未包含上開3,703片部分之工程報酬)，即非本件審理範圍，本院尚無從就此爭執部分加以論斷，一併敘明。
　㈦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之期限，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自應經原告之催告而未為給付，被告始負遲延責任。原告雖主張本件被告遲延給付之前揭金額工程報酬，應自111年9月29日被告收受原告LINE催告通知並已讀之翌日，即自同年月30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並據提出原證2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截圖1紙(本院卷第41頁參照)為證；然經本院細繹該LINE對話紀錄內容，依原告語意，實難能特定係原告就系爭清洗工程本件起訴主張之全部金額向被告一次催告給付。從而，本件自應以被告於113年3月5日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收悉原告擴張後起訴聲明之總金額，為被告本件受催告給付全部工程報酬之首日，並應自翌日即113年3月6日起算法定利息，為合於民法前揭規定，原告逾此範圍之利息主張，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據民法第490條、第505條第1項及兩造間之承攬契約，請求被告支付承攬報酬167,040元，及自113年3月6日起迄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金額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起訴應予駁回。又本件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被告聲請及同法第390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得提供相當金額擔保可免假執行。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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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曾士哲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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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恩慈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
編號 業主 名稱 清洗片數（片） 契約單價即被告與業主約定每片單價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契約單價減2元） 原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每片單價（即1/3契約單價） 被告主張被告應支付總價 備註 1 潔光 4,894 12 10 48,940 4 19,576  2 勤鼎 ⑴2,271 12 10 22,710 4 9,084    ⑵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⑶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⑷240 12 10 2,400 4 960    ⑸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⑹2,558 12 10 25,580 4 10,232    ⑺3,744 14 12 44,928 4.67 17,484    小計：18,859   小計：211,054  小計：82,960  3 盈碩 2,502 12 10 25,020 4 10,008  4 大衛 6,388 12 10 63,880 4 25,552 除草每分鐘 1,000   里港地面除草 10,080    8,400        8,400         合計：72,280    5 地涌 綠能 370 12 10 3,700 4 1,480  6 虹偉 1,490 12 10 14,900 4 5,960  7 元碁 3,380 11 9 30,420 3.67 12,405  8 合昇 ⑴1,797 12 10 17,970 4 7,188    ⑵1,689 12 10 16,890 4 6,756    ⑶417 13 11 4,587 4.33 1,806    ⑷4,544（台利達案場） 11 9 40,896 3.67 16,676    ⑸4,544（台利達案場） 7 5 22,720 1.67 7,588    ⑹砍竹子工資 12,000  9,600  9,600    12,991   合計：112,663  合計：49,614  9 天泰 ⑴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⑵880 16 14 12,320 5.33 4,690    ⑶3,271 18 16 52,336 6 19,626    7,422   合計：116,992  合計：43,942  10 瑄威 480 12 10 4,800 4 1,920  11 暘勤 985 12 10 9,850 4 3,940  12 光旭 43,333 12 10 433,330 4 173,332  13 國軒 85,517 11 9 769,653 3 256,551       1,853,602  695,640  



